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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市监书〔2026〕221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1289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龚顺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进一步研究推广电动自行车换电租赁模式的建议”的代表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本市相关部门为确保电动自行车锂离子电池安全，从2024年起，开展了为期两年的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工作，建立了电动自行车全链条监管信息平台，排摸采集全市在用电动自行车车辆信息，充电设施等基础信息，为决策参考提供数据支撑，相关信息已实时推送相关部门，由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和基层工作人员联动使用。为配合电动自行车全链条专项整治，市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实施《2025年上海市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支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累计下达资金近2亿元，支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超33万辆。对以旧换新淘汰的车辆做到，一是规范旧车处置，明确个人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应包含电池；二是明确整车回收拆解企业及时将废旧锂离子电池交符合资质条件回收处置企业回收。

为配合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工作，我局结合法定职能要求，在现有监管基础上，强化门店销售的锂离子电池监管，督促门店建立健全完整的进出货台账制度，确保门店销售的锂离子电池做到全程可以追溯，且必须符合国家标准GB43854—2024要求，具有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对于门店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的锂离子电池行为，一经发现，依法依规从严从快从重查处。

另，2025年9月1日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17761—2024）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按新国标生产的电动自行车实施“一车一池一充一码”制度，标准中防篡改要求明确规定：电池组与充电器/充电设施种类匹配、电压匹配、型号匹配、协议握手成功方能充电。既有的电池不能用于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为确保车辆和电池安全，新国标还在车辆铭牌上标明建议使用年限，鼓励使用人到期及时更换车辆，提升车辆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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